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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辦理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作業流程圖 
會辦單位       作業流程圖 作業期限及注意事項 

 1、申請考試時需檢具歷年成績單、論
文提要、指導教授推薦函及學位考
試申請表各二份 

 
上學期十二月十五日截止申請 
下學期六月十五日截止申請 

 
 
 
 
 
 
 
 
 
 
 
 

截止日後一週需送交註冊組 
 
 
 
 
 
 
 
 
 
 
 
 
 

2、各所需編製所有費用的統計表 
一位指導教授指導費 6000 /人 
二位指導教授指導費 3000 /人 
口試審查費 2000 /人 
交通費(無收據)500 /人 
交通費(有收據)依收據金額給付 

3、口試及格者：考試完畢當天需將所
需費用給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且
需填寫實踐大學收據 
口試不及格者：第二次重考時仍
可申請口試審查費及交通費但指
導費不可再申請 
 

上學期一月三十一日前繳交成績 
下學期七月三十一日前繳交成績 
 
 
 

即時 

 

成績單

研究生至註冊組申請二份歷年成績單
申請考試

研究生向所屬研究所提出學位考試申
請，填寫【學位考試申請表】二份

經指導教授同意

審核

經系所審核研究年數、已修學分數、
當學期修習學分數

經所長簽章同意
備查

由系所將這學期【學位考試申請
表】送至註冊組備查

查驗

查驗學生是否符合
學位考試資格

成績報告單

系所將【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交
註冊組

輸入成績

註冊組承辦人上課務系統
輸入學位考試成績

是

否通知

通知各所不符合資格之學生名單

擬聘考試委員名單

由學生填寫名單經指導教授及所長
選定委員名單

發聘函

由各所發聘函給口試委員

申請指導費、口試審查費、
車馬費

由各所統一向會計至申請

口試

各所舉行論文口試
學生準備【學位考試評分表】及
【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


